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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布江苏大学法学院 2020 年度 

考核与分配方案的通知 

全院各单位： 

江苏大学法学院 2020 年度考核与分配方案已经学院党政联

席会研究通过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江苏大学法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2月 22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苏大学法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22 日印发   



 

江苏大学法学院 2020 年度考核与分配方案 
 

为做好 2020 年度考核与分配工作，切实发挥年度考核

与分配的激励与评价功能，根据《江苏大学 2020 年教职工

年终分类考核评价与分配实施方案》（江大校[2020]240 号）

《江苏大学法学院业绩计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法字[2017]9 号），

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坚持合理导向 

坚持立德树人根本标准，创新绩效奖励制度，发挥好年

度考核与分配的导向功能，营造潜心教学科研、争创一流的

环境氛围。 

（二）明确客观标准 

坚持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，明确客观公正、激励与约

束并存的评价标准体系，同时兼顾学院教师发展的阶段性和

差异性。 

（三）突出重点工作 

坚持围绕重点工作，突出重点成果、重要贡献奖励，建

立重师德师风、重标志性成果、重长期贡献的政策机制。 

二、年终分类考核评价 

（一）年终分类考核评价内容和等级 

依据《江苏大学 2020 年教职工年终分类考核评价与分

配实施方案》（江大校[2020]240 号）第四条相关条款，根据



全院各级各类人员岗位职责，结合岗位聘任要求，确定考核

程序、等级、考核内容。 

（二）综合评价方法 

注重综合评价，着重对教职工进行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

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，重点对思想政治素质、师德师风、敬

业精神、全局观念等方面进行考核。 

三、年终分配分类评价 

（一）年终工作量 

教学工作量含本科教学、研究生教学、实践教学、留学

生教学、继续教育等，分别由相应条线负责具体核算； 

学术工作量由社科处根据学校认定标准，对积分按编制折算

后进行核算； 

其他类工作量主要涵盖日常教学科研之外的，学生管理

工作专项，重点教学及实践教学专项，科研及研究生辅助专

项，以及其他学院公益性工作。 

（二）岗位业绩分要求 

根据《江苏大学 2020 年教职工年终分类考核评价与分

配实施方案》（江大校[2020]240 号）第六条“各类各级岗位

业绩分要求”，专任教师需完成所聘任岗位规定的业绩分要

求；并设定最低工作量的定额考核标准（具体见下表），最

低工作量定额标准可打通使用，按 80%互相折算，当年最低

工作量无法完成的，年底岗位绩效 30%部分不再发放。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三）学院业绩计分方法 

1.以《江苏大学 2020 年教职工年终分类考核评价与分

配实施方案》（江大校[2020]240 号）为基本原则，设定各级

岗位业绩分与最低工作量的定额考核标准； 

2.为保持政策连续性、稳定性，本年度学院年终工作量

计分方案，以《江苏大学法学院业绩计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法

字[2017]9 号）为依据； 

3.根据教职工年终业绩情况，设立促进学院发展专项，

创新激励制度，奖励长期潜心教学、热心学生工作、产出突

出科研成果、积极支持学院公共性工作的教职工，激发全院



教职工争创一流的创新活力。 

四、其他 

1.本方案未尽事宜，由学院年终考核与分配工作小组讨

论决定。 

2.本方案由学院年终考核与分配工作小组解释。 

 

 

附件： 

《江苏大学 2020 年教职工年终分类考核评价与分配实

施方案》（江大校[2020]240 号） 


